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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8� � � �证券简称：德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7 － 2021/7/8 2021/7/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1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其派发安排请参阅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7,300,000股为基数 （其中A股股本为270,536,000

股，H股股本为96,764,000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365,000元

（含税），其中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13,526,800元（含税），派发H股现金红利人民币4,838,200元

（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7 － 2021/7/8 2021/7/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股东（自行发放对象除外）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公司H股股东的分红派息安排请参阅公司2020年

年度报告。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股东DONGHUA� FRUIT� INDUSTRY� CO.,LTD.、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PINGA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广州统一企

业有限公司、烟台兴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公司股东DONGHUA� FRUIT� INDUSTRY� CO.,LTD.、山东安德利

集团有限公司、CHINA� PINGA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

司、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烟台兴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由其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

税款，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公司A股股票，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即每十股A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

元。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

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十股A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如其认为取

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公司A股股票

（以下简称“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扣税后实际每十股A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

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将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

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

东一致。

（5）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市交易的本公司H股股票（以下简称“港股通” ），本公司已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签订《港股通H股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协议》，中登

公司作为港股通投资者名义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 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

放至相关港股通投资者。 港股通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

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按

照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比照内地个人投资者征税。 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

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

行申报缴纳。

根据《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27号）的规

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

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比照内地个人投资者征税。 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

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

申报缴纳。

港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H股股东一致。

（6）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其他居民企业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取得的现金

红利的企业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十股人民币0.5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5）3396069

联系传真：（0535）4218858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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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6月实施H股回购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1日召开的 年年度股东大

会、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给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决定回购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H股总数的10%股份的议案》。

根据一般性授权，本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开始实施H股回购，现将公司2021年6月份H股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2021年6月共实施H股回购8次，回购H股总量400万股，占股东大会批准一般性授权之日本

公司已发行H股股份总数的4.1338%，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890%； 支付资金总额为2,899.48万港元

（不含佣金等费用）。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股东大会一般性授权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酌情决定是否继续回购H股股份及回

购H股股份的具体时机、数量或价格。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1916� �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1-02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长寿路6号杭州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人数（人） 13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9

H股股东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887,583,37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004,513,350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83,070,0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66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340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83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由

董事长沈仁康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0人，董事王建先生、高勤红女士、朱玮明先生和楼婷女士因其他公务未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10人，出席8人，监事潘建华先生、袁小强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刘龙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7,091,141 93.1611 2,590,100 0.0324 544,832,109 6.8065

H股 2,882,963,022 99.9963 0 0.0000 107,000 0.0037

普通股合计： 10,340,054,163 94.9711 2,590,100 0.0238 544,939,109 5.0051

2、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0,781,350 99.9534 2,610,100 0.0326 1,121,900 0.0140

H股 2,882,963,022 99.9963 0 0.0000 107,000 0.0037

普通股合计： 10,883,744,372 99.9647 2,610,100 0.0240 1,228,900 0.0113

3、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7,125,941 93.1615 2,535,300 0.0317 544,852,109 6.8068

H股 2,882,963,022 99.9963 0 0.000000 107,000 0.0037

普通股合计： 10,340,088,963 94.9714 2,535,300 0.0233 544,959,109 5.0053

4、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7,101,141 93.1612 2,580,100 0.0322 544,832,109 6.8066

H股 2,882,963,022 99.9963 0 0.0000 107,000 0.0037

普通股合计： 10,340,064,163 94.9712 2,580,100 0.0237 544,939,109 5.0051

5、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3,462,550 99.9869 1,050,700 0.0131 100 0.0000

H股 2,883,070,0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886,532,572 99.9903 1,050,700 0.0097 100 0.0000

6、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216,797 99.5715 34,295,153 0.4284 1,400 0.0001

H股 2,882,099,000 99.9663 971,022 0.033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852,315,797 99.6761 35,266,175 0.3239 1,40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9,964,641 93.1970 836,700 0.0105 543,712,009 6.7925

H股 2,883,070,0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43,034,663 94.9984 836,700 0.0077 543,712,009 4.9939

8、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97,196,066 92.4128 63,605,275 0.7946 543,712,009 6.7926

H股 2,883,070,0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280,266,088 94.4219 63,605,275 0.5842 543,712,009 4.9939

9、议案名称：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0,921,336 85.2713 3,163,960 0.0846 547,995,062 14.6441

H股 2,602,995,0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793,916,358 91.3136 3,163,960 0.0499 547,995,062 8.63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4,102,884,263 99.9744 1,050,700 0.0256 100 0.0000

7

关于聘请2021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559,386,354 86.7311 836,700 0.0204 543,712,009 13.2485

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

交易情况报告

3,496,617,779 85.2016

63,605,

275

1.5499 543,712,009 13.2485

9

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1,945,786,823 77.9267 3,163,960 0.1267 547,995,062 21.94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等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计票。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

意通过（其中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第9项议案，关联股东共9家。 其中，于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关联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

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及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4,908,140,992股，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斌、吴冰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

规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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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度第九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浙商银行”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度第九次临时

会议于2021年6月25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1年6月30日在杭州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共14名，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董事共11名，其中朱玮明董事、戴德明独立董

事和廖柏伟独立董事以电话形式参会。 王建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任志祥董事出席会

议并代为表决。 高勤红董事、楼婷董事以电话形式参会，但因提名股东股权质押的原因，均不行使表决

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沈仁康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骆峰等职务聘任的议案》

（一）聘任骆峰为本公司副行长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骆峰为浙商银行副行长的提名、 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骆峰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

得担任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 同

意聘任骆峰为浙商银行副行长。

骆峰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二）聘任景峰为本公司副行长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景峰为浙商银行副行长的提名、 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景峰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

得担任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 同

意聘任景峰为浙商银行副行长。

景峰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三）聘任陈海强为本公司首席风险官（兼）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陈海强为浙商银行首席风险官（兼）的提名、审议、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陈海强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

禁的情形。 同意聘任陈海强为浙商银行首席风险官（兼）。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附件

骆峰先生简历

骆峰先生，1979年9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行长助理。 经济学博士学位。 骆先生曾任浙商银行资金部金

融市场研究中心主管经理助理、业务管理中心主管经理助理，资金部业务管理中心（研究中心）副主管

经理、主管经理，资金部风险监控官兼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风险管理中心主管经理，资金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景峰先生简历

景峰先生，1979年1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首席财务官。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美国注册会计师。 景先生

曾任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 中国民生银行工商企业金融事业部财务专

员，浙商银行江苏业务部副总经理，南京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浙商银行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总经理，浙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兼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浙商银行计划财务部（资产负债管

理部）总经理。

陈海强先生简历

陈海强先生，1974年10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兼杭州分行党委书记。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陈先生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主任科员；招商银行宁波北仑分

理处副主任（主持工作）、宁波北仑支行行长、宁波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副行长；浙商银行宁波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浙商银行行长助理兼杭州分行行长。

证券代码：300920� �股票简称：润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7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

于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16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行使表决权，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现场投票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

议投票。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期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6、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2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1、2、3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为保护投资者权益，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

励计划时，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1、2、3向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

间、方式、程序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就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开征集投票权报告书（修订稿）》，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可以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提

案另行表决，如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未另行表决，视为放弃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提案的表决。

（二）议案审议及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钩

的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本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授权

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登记：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时间之前以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

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3），并附身份证、单位证照及股东证券账户卡复印

件，以便登记确认。

（4）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2、现场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上午8:00-12:00,下午

14:00-18:00。

3、登记地点：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函请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邮编：313102。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万立祥

电话：0572-6921873

传真：0572-6091252

邮箱：wanlixiang@zj-runyang.com

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以便办理签到入

场。

6、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50920，投票简称：润阳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钩

的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以上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7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7月16日（现场会议召开当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

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 列 打 钩

的 可 以 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附注：

1、委托人对授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

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其它符号的视同弃权统计。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

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可以自行投票表决。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及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日

附件3：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证券代码：603355�证券简称：莱克电气 公告编号：2021-034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2.00元

每股转增股份0.40股，共计转增16,429.3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转增389.3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转增16,040万股。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待

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和香港市场投资者按10%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

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7 － 2021/7/8 2021/7/9 2021/7/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2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10,732,5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21,465,000元，转增

164,293,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575,025,5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7 － 2021/7/8 2021/7/9 2021/7/8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了公司自行发放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及股权激励限售股股东外，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莱克电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GOLDVAC� TRADING� LIMITED、

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同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倪祖根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2）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售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根据公司与激

励对象签署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

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等有关规定，公司

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

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 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1.60元；如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1.80�元；如

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2.00�元（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1.80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1.80�元。 对于香港

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

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2010年

1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关于印发《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解读稿》的通知（所便函【2010】5

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代扣代缴所

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1.80元，但不包括新股上市后限售股的配股、新股发行时的配售股、

上市公司为引入战略投资者而定向增发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权激励的限售股，即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00�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每股补缴税款0.4元；如其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补缴税款0.2元；

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需补缴税款】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9,732,500 3,893,000 13,625,5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401,000,000 160,400,000 561,400,000

1、 A股 401,000,000 160,400,000 561,400,000

三、股份总数 410,732,500 164,293,000 575,025,5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575,025,500股摊薄计算的2020年度每股收益为0.57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2-68415208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证券代码：300520�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1-55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11日召

开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以总股本249,515,065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24,951,506.5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

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完成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合计5,629,205股

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249,515,065股变更为243,885,860股。 根据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公司按

最新股本对分配比例进行了调整，即以现有总股本243,885,8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1.023081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以现有总股本243,885,860股为基数（公司回购专户上不存

在已回购的股份），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2308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2077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本次利润分配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461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2308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7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7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72 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 02*****659 董永东

3 02*****770 孙路

4 08*****392 合肥贵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2*****485 史兴领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6月30日至登记日：2021年7月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调整事项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

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

咨询联系人：杨涛、赵淑君

咨询电话：0551-65396760

传真电话：0551-6939679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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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4月18日、2021年5月11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同意公司2021年度为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流动资金贷

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票据贴现、保理、出口押汇、外汇远期结售汇以及衍生产品等相关

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4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合肥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不可

撤销担保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网科技” ）向招行合肥分行

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

保金额在公司为云网科技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合同签

署后，公司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剩余授权额度为61,87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为29,782万元。

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为招行合肥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云网科技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

7、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银行受让的应收账

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

后另加三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29,782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50%，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

损失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